关于河套灌区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试点的十二条意见

（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巴彦淖尔市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支持开展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就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完成河套灌区整区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试点工作，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党政主导齐抓共管
牢固树立全市“一盘棋”思想，着力构建上下衔接的工作机制和融合发展的联动机制。市级成立由市委书记任组长、政府市长任第一副组长的试点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建立“定期调度、分析研判、督促推动、奖优罚劣”的任务落实机制。领导小组下设工作专班，办公室主任由政府分管领导担任，副主任由市农牧局局长担任，抽调相关部门的专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在市农牧局集中办公。各旗县区是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选址、初步设计、招投标、施工建设、矛盾调处、建后管护等工作。各旗县区也要成立领导小组，组建工作专班，为项目顺利实施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二、竞争答辩分配任务

试点年度建设任务通过竞争性答辩方式确定，各旗县区政府主要领导是竞争性答辩第一责任人，要重点围绕年度规划布局、发展思路、高效节水、土地流转、盐碱地改良、规模化推进、撬动社会资本、建后管护、机构设置和管理人员配备等内容参加市政府组织的专家评审答辩，答辩成绩作为项目任务分配依据。

三、规模推进工程建设

鼓励整行政区域（整县、整镇、整村）或整渠系灌域推进建设，高速公路、铁路沿线和国省干道等重点区域优先安排项目。新建项目区（包括零散耕地）与周边改造提升项目区统一规划，统一实施，但项目分别申报。改造提升单个项目区集中连片面积由5000亩提高到3万亩以上，项目区内及周边的林草地、盐荒地、轮休地、零星坟滩占地等要通过合理调整地类属性纳入新建项目中；项目区内的非永久基本农田，可通过自然资源部门调整补划，在本地区永久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的情况下同步实施。项目完工后，按照不大于农民原有种植面积分配到户，新增耕地除国有之外全部收归嘎查村集体经营管理。
四、统筹盐碱地综合治理

盐碱地改良与整灌域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见效。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治理。根据高标准农田项目区的土地盐碱化程度，推广适宜的盐碱地综合改良技术。轻度盐碱地以提升地力为主，采用“增施腐熟农家肥、掺沙降容、使用土壤改良剂、深松浅翻、颗粒商品有机肥机械侧深施”，配合秸秆还田和水肥一体化技术实施；中度盐碱地以降盐碱提升地力为主，采用加大“施用腐熟农家肥、掺沙降容、颗粒商品有机肥机械侧深施、改良剂”用量，配合上膜下秸阻盐，深松浅翻和水肥一体化技术综合实施；重度盐碱地以降盐碱为主，采用“增施腐熟农家肥、掺沙降容、颗粒商品有机肥机械侧深施、施用脱硫石膏、秸秆还田、激光平地和粉垄技术”，对于地势低洼，排水不畅的区域适当应用“暗管排盐”技术。通过传统灌排配套、合理控制地下水位与新型技术相结合，综合施策，提高盐碱地综合治理水平。
五、提高农民参与程度

充分发挥乡镇村组干部作用，引导、组织、发动农民积极参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既要参与设计、施工、监督、验收和管护全过程，又要积极进行筹资投劳，每亩农民筹资投劳不少于300元（残膜离田、秸杆还田、施用农家肥有机肥、深耕浅翻、激光平地等），并将筹资投劳与财政投入同步设计实施、同步验收，最大程度调动村组集体和农户投身高标准农田建设积极性、主动性，切实解决“政府干、农民看”的问题。在农民积极性高的项目区落实以工代赈把田地整治、渠道管沟开挖回填等技术要求较低的工程，以劳务分包给项目所在地的村集体和农民，以增加收入。
六、同步实施高效节水

高标准农田和高效节水同步设计、同步实施，每年发展高效节水面积不少于40万亩。依托高标准农田项目因地制宜利用湖泊、海子、低洼地、旧河道改建蓄水池储存黄河水二次澄清后进行滴灌。大力推广应用引黄澄清滴灌、引黄直滤滴灌和引黄滴灌吸附沉淀等各种国内外先进节水技术及设备。各旗县区充分利用高标准农田项目区水利工程，建立高效节水示范园区，发挥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七、整合资金提高标准

按照政策不变、管理权限不变、资金用途不变的要求，市、旗县区政府统要把分散在各涉农部门的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盐碱地改良、林业生态、深松浅翻、耕地轮作、农田水利工程等涉农项目资金，整合捆绑使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各做一道菜、共办一桌席”，做到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鼓励探索多元化融资手段，扩大企业参与投建运营一体化模式试点，协调打通政策堵点，完善工作机制，争取一次性达到亩均投资3500元左右。

八、鼓励国企积极参与

鼓励倡导国有企业先流转土地，以“先建后补”、“特许经营”和投标竞标的形式参与高标准农田的建设运营。支持国有企业先行建设、加大投入、提高标准，不断完善推广乌拉特前旗西小召镇和磴口县圣牧高科项目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区模式经验，大力鼓励市属国有企业、农垦集团公司参与高标准农田建管用一体化运营，帮助其拓展经营领域、提高经营收入、提升企业实体化运营能力和水平。

九、发展多种形式经营

推动整村整组整片耕地集中流转，鼓励先流转后立项。项目实施后，由农户经营的，推行一户一田制；由新型经营主体（龙头企业、合作社、大户等）经营的，自行投资部分通过新增经营收入、推广整建制耕作托管、开展社会化服务等途径收回，确保经营主体持续盈利；新增耕地归村集体经营的，采取土地发包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增加村集体收入。
十、健全建后管护机制

按照“谁使用、谁管护，谁受益、谁负责”的和“财政激励补助与农民投资投劳相结合”的原则，建立“旗县区负总责、乡镇监管、村级落实”的建后管护机制。旗县区政府负总责，建立管护制度，落实管护责任，开展组织协调、监督指导和检查考核工作，将管护经费纳入财政预算。项目所在乡镇政府负监管责任，负责监督各行政村建立管护组织，明晰管护职责，督促村委会开展管护工作；村委会负责落实管护责任，建立管护队伍，开展定期养护、应急抢修和日常检修等工作，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管护方式，已规模流转的高标准农田，取得土地经营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管护实施主体，承担对工程设施的检查、维修和养护义务，接受、服从村民委员会和村民的监督；未流转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工程所在村民委员会负责管护工作。鼓励运用商业保险实施建后管护，对发生自然灾害或由于其它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高标准农田设施损毁的，由保险公司进行赔付，保险费按照每亩不高于投保工程造价的4%缴纳，维护期不低于15年。从今年开始，各旗县区要将新实施的高标准农田项目全部纳入建后管护范围，市、旗县区两级财政要将建后管护资金列入财政预算，还可通过村组一事一议筹资投劳、新增耕地归村集体经营的收入、新增耕地指标收益、节水收益、项目结余资金以及社会捐助用于建后管护，确保农田工程建好、管好、用好，保证工程长久发挥效益。
十一、管好用好项目资金

旗县区财政要认真落实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专户管理制度，严禁挤占挪用专项资金。各旗县区要严格按照工程进度支付，进度款支付比例应不低于已完工程价款的80%，其余应付工程款要在竣工验收合格后30日内完成支付。对于施工进度慢、任务未完成，挤占挪用专项资金、逾期未支付工程款的旗县区，收回当年财政补助资金，调减下一年度项目资金，并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十二、抓实抓细监督管理

全面落实农业农村部《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管理办法（试行）》，强化项目设计评审、工程质量检查、资金支付、全过程审计、竣工验收的全程监管。旗县区党委政府及农牧部门要严把规划设计和监理关。因地制宜、因地施策，优化细化项目规划设计内容，确保投资科学合理，工程保质保量。推广监理“五制”（监理工作清单制、监理考核制、过错惩罚制、监理培训制、平行监测制），切实履行“四控四管一协调”（即投资控制、进度控制、质量控制、变更控制；合同管理、信息管理、安全管理、资料管理；组织协调即协调参建各方及乡镇村组的关系。）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工作评价奖励机制，对上年度建设面积与质量、资金投入和支出、竣工验收和上图入库、建后管护、绩效评价等进行综合考评，考评结果作为次年分配项目的依据。市政府每年安排500万元作为市级高标准农田建设工作运行和旗县区以奖代补经费。


